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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秦代“城旦舂”考辨
———兼论秦律的一些特点

张 新 超

［关键词］秦代；城旦舂；刑等；秦律；附加惩罚措施
［摘　要］秦代的“城旦舂”有两种含义：一指某一级刑罚，二指某一类罪犯。作为刑罚的“城旦舂”包括

“刑城旦舂”和“完城旦舂”两大类型。其中“刑城旦舂”分为“黥为城旦舂”和“斩为城旦舂”两等，“黥劓城旦

舂”和“斩黥城旦舂”则属于加刑。不存在“耐城旦舂”刑。作为罪犯的“城旦舂”可分为“城旦”和“舂”两大

类型。其中“城旦”可分为“小城旦”、“仗城旦”和“城旦”；“舂”可分为“小舂”和“舂”。在从事普通劳役时，

“城旦舂”和其他罪犯混合在一起劳作；当从事有一定技能要求的劳役时，技能因素是第一位的，性别、年

龄、刑等诸因素则是次要的。劳役的轻重并不是衡量刑罚轻重的可靠标准。秦代的“城旦舂”还有收没妻、

子和受其他判罚较轻罪犯监管等重要的附加惩罚措施，这些措施是“城旦舂”区别于其他罪犯的重要标志。

“城旦舂”的上述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秦代刑罚的特点。

城旦舂在秦代刑法制度中具有特殊地位，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自１９７５年睡虎地秦简出土以
来，学界对城旦舂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如学者们关于秦朝刑罚的刑期问题的讨论①，使人们认识
到秦汉时期城旦舂刑期的差异，即秦代的城旦舂刑是无期刑，汉文帝刑罚改革后城旦舂刑才有了具体
刑期。城旦舂“并不完全都去修筑城墙……甚至（可以从事）更轻微的体力劳动……要穿囚衣，戴囚
帽，带刑具，有专人监领，并不得与一般人接触……城旦舂也有不同的种类（刑城旦舂和完城旦
舂）”②。从而形成了学界关于秦代城旦舂的基本认识。２００１年张家山汉简公布，由于该简尤其是其
中的《二年律令》明显“受到了秦代法律思想的影响”③，“汉律之酷虐，亦与秦律不相上下”④，使得对比
研究秦及汉初城旦舂成为可能。这一时期关于城旦舂的研究成果颇多⑤，其中韩树峰先生的《秦汉刑
徒散论》一文特别值得关注。该文通过对比研究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城旦舂与鬼薪白粲的异
同，进而逐步扩大研究范围，最终得出了“在秦汉徒刑序列中，城旦舂、鬼薪白粲为一个等级，隶臣妾、
司寇则属另一个等级，它们与死刑一起共同构成了秦汉刑罚体系中的三个等级。三个等级的构成为
加刑和附加刑等非正式刑名提供了存在的空间，也体现出秦汉刑罚由轻到重循序渐进的特征”⑥的重
要结论。但关于秦代城旦舂问题并非题无剩义，如韩树峰先生“三级说”的局限性、秦代刑城旦舂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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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秦代刑罚为无期的学者主要有高恒、林剑鸣、张金光、栗劲、冨谷至、籾山明等，主张有期的学者有高敏、黄展岳、刘海年、

钱大群、李力、何四维、傅荣珂、若江贤三等。笔者认为，秦代的刑期是无期的，但不是绝对的，不能否认有期刑的存在。正如
徐世虹先生所说：“秦的徒刑虽是无期的，但并不是绝对的终身刑，因为到一定时期会有赦免，这样秦的徒刑就成为实际上的
不定期刑……但是刑罚判决本身，最初并不是作为有期刑而判处的，这一点尤为重要。”（见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战
国秦汉卷，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５９页）

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６４页。

曾加：《张家山汉简法律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２页。

傅荣珂：《睡虎地秦简刑律研究》，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３４页。

较重要的有：１．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３４～５４３页。２．徐世虹：《“三环之”、“刑复城旦舂”、“系
城旦舂某岁”解———读〈二年律令〉札记》，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９～８９
页；《秦及汉初律中的城旦刑》，张中秋主编：《中国法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２００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７９
页。３．薛瑞泽：《从出土文献看城旦舂刑名的适用范围》，《中原文物》２００９年第６期。４．游逸飞：《说“系城旦舂”———秦汉刑
期制度新论》，台北《新史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５．程维荣：《论秦汉城旦舂刑的变迁及其影响》，《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

韩树峰：《秦汉刑徒散论》，《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式刑名有哪些、城旦舂的分类及其在劳役过程中的分工特点等都值得进一步探讨，而部分里耶秦简的
公布让我们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成为可能。本文将以出土简牍为中心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考辨。

一　作为刑名的城旦舂———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例

通过收集、梳理和归纳史料，笔者认为秦代的城旦舂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某一级刑罚，二是指判有
城旦舂刑的罪犯。本文在这一部分将主要探讨作为刑罚名称的城旦舂，它包括刑为城旦舂和完为城
旦舂两大类型。

１．刑为城旦舂
这里的“刑”指的是肉刑，即“残害犯人肢体和犯人肌肤、机能的刑罚，由此使受刑者不能恢复到刑

前的正常状态”①。秦代与城旦舂刑结合的肉刑主要有黥、劓和斩左趾。
其一，耻辱刑＋城旦舂：黥为城旦舂。
黥刑在夏商周时期被称作墨刑。《尚书·吕刑》中“墨罚之属千。《正义》曰：‘墨一名黥……墨，黥

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②黥刑是肉刑中较轻的一种，它仅对犯人的肌肤造成损坏，并没有损毁犯人
的肢体或机能。因此，笔者认为将黥刑称作耻辱刑可能更容易使读者理解“刑城旦舂”的等级差别③。
耻辱刑是“以犯罪人人格为主要毁损对象，使犯罪人感受到精神痛苦的刑罚总称。国家法律采用某种
强制手段刻意将犯罪人的罪犯身份公之于众，以达到鼓励社会成员贬损罪犯人格，使其感受精神痛苦
的目的”④。商鞅变法时，对太子师傅公孙贾处以黥刑，其目的当是通过对他执行耻辱刑以儆效尤。
睡虎地秦简中出现最多的刑城旦舂刑就是黥为城旦，其使用范围十分广泛，如有因为盗窃而被判处黥
为城旦舂的：

　　（１）士五（伍）甲盗，以得时直（值）臧（赃），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吏弗直（值），其狱鞫乃直（值）臧（赃），

臧（赃）直（值）百一十，以论耐，问甲及吏可（何）论？甲当黥为城旦；吏为失刑罪，或端为，为不直⑤。

也有因为家庭或婚姻问题而被判黥为城旦舂的：

　　（２）“殴大父母，黥为城旦舂。”今殴高大父母，可（何）论？比大父母⑥。

（３）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阑亡，相夫妻，甲弗告请（情），居二岁，生子，乃告请（情），乙即弗弃，而得，论可

（何）殹（也）？当黥城旦舂⑦。

另外，还有因诬告他人而被判黥为城旦舂的：

　　（４）完城旦，以黥城旦诬人。可（何）论？当黥⑧。

其二，耻辱刑＋耻辱刑＋城旦舂：黥劓为城旦舂。
劓刑，即割去犯人的鼻子。劓刑虽然也是肉刑，但它对人的容貌会造成极大的、不可恢复的损坏。

因此，为了方便讨论暂且也把它称作耻辱刑。睡虎地秦简中，劓刑常和黥刑叠加作为城旦舂的附加刑：

　　（５）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 （劓）以为城旦⑨。

（６）当黥城旦而以完城旦诬人，可（何）论？当黥 （劓）瑏瑠。

其三，较重的肉刑＋城旦舂：斩为城旦舂。
这里一般指“斩左趾为城旦”，《后汉书》注曰：“右趾谓刖其右足，次刖左足。”瑏瑡即斩左趾为斩去犯

人左足的刑罚，属于比较重的一种肉刑，仅次于宫刑。

　　（７）群盗赦为庶人，将盗戒（械）囚刑罪以上，亡，以故罪论，斩左止为城旦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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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战国秦汉卷，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４９～２５０页。

几乎所有的肉刑都兼具耻辱刑的特征，但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各类“刑城旦舂”的轻重，笔者在这里仅将肉刑中较轻的黥
刑和劓刑称作耻辱刑。

杨鸿雁：《古代耻辱刑考略》，《法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⑥⑦⑧⑨瑏瑠瑏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０１、１１１、１３２、１２１、９３、１２２、１２３页。
《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９８页。



（８）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买（卖）公，斩以为城旦，受贾（价）钱①。

可见，斩为城旦舂在秦代是重刑，一般只有如群盗、奴婢反抗主人等对统治秩序造成破坏的人才
会受到此种惩罚。这充分说明“注重身份和阶级的原则在秦律中表现非常明显”②。

其四，较重的肉刑＋耻辱刑＋城旦舂：斩黥城旦舂。

　　（９）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有（又）黥以为城旦③。

张家山汉简：“盗五人以上相与功（攻）盗，为群盗。六二”④如果秦代也是五人以上为群盗，那么应
该如（７）简记载判以斩左趾为城旦舂，这里为什么会出现斩黥为城旦舂的情况呢？关于其原因我们将
在后文的论述中进行阐释。

据张家山汉简：“有罪当黥，故黥者劓之，故劓者斩左止（趾），斩左止（趾）者斩右止（趾）。八八”⑤

可推知出土文献所见的秦代刑城旦舂由轻到重的顺序为：黥为城旦舂———黥劓城旦舂———斩（左趾）

为城旦舂———斩黥城旦舂⑥。

２．完为城旦舂
完，《汉书·惠帝纪》注曰：“不加肉刑髡剔也。”⑦在秦代应该仅指“不加肉刑”⑧。完为城旦舂的使

用范围也很广，如偷盗罪根据具体情况有时会判完为城旦舂：

　　（１０）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 （系）一岁，复丈，高六尺七寸，问甲可（何）论？当完城旦⑨。

斗殴时没有对他人造成身体损伤，但损坏他人头发须眉时：

　　（１１）或与人斗，缚而尽拔其须麋（眉），论可（何）殹（也）？当完城旦瑏瑠。

罪上加罪时：

　　（１２）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子小未可别，令从母为收瑏瑡。

故意杀死罪犯时：

　　（１３）捕赀罪，即端以剑及兵刃刺杀之，可（何）论？杀之，完为城旦；伤之，耐为隶臣瑏瑢。

以上仅是略举几种可以判处完为城旦舂的犯罪类型，秦简中关于完为城旦舂的记载仅少于黥为
城旦舂。

云梦龙岗秦简中有“人及虚租希（稀）程者，耐城旦舂；□□□ ”瑏瑣的记载，但我们不能据此就得出
秦代存在“耐城旦舂”这一类刑罚的结论。因为所有秦简中“耐城旦舂”仅此一例，这与其他类型的城
旦舂刑相比实在是少之又少，值得认真释读。另外，这一简文是关于处罚虚报谎报类经济犯罪的记
载，睡虎地秦简中也有处罚类似犯罪的例子：“为都官及县效律：其有赢、不备，物直（值）之，以其贾
（价）多者罪之，勿羸（累）。”瑏瑤就是说，当物品或税收超出或不足数时，要按各数值中的最大值论罪。

具体论罪标准为：“数而赢、不备，直（值）百一十钱以到二百廿钱，谇官啬夫；过二百廿钱以到千一百
钱，赀啬夫一盾；过千一百钱以到二千二百钱，赀官啬夫一甲；过二千二百钱以上，赀官啬夫二甲。”瑏瑥

即当官吏（官啬夫）犯此类罪时只会受到斥责或罚款的处罚。而“虚租希程”乃是物品或税收不足时而
采取虚报谎报的违法手段，属于故意犯罪，肯定会加重对其处罚瑏瑦，但不至于一下跨越数个刑等，直接
到仅次于死刑的城旦舂刑，这与秦律罪刑相应的原则严重不符。因此，笔者认为这一简文的标点有
误，应断句为：“人及虚租希程者，耐。城旦舂□□□ ”，即“虚租希程者”应当处以耐刑。耐刑本质上
是一种较轻的肉刑，重于斥责或罚金等处罚。只有这样标点才不会与其他秦简的记载相矛盾，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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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⑨瑏瑠瑏瑡瑏瑢瑏瑤瑏瑥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１５４、９３、９５、１１２、１２１、１２２、６９、７１页。

曹旅宁：《秦律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９９页。

⑤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７、２１
页。

这个顺序仅表示各类刑城旦舂刑的轻重顺序，并不表示法律规定的刑城旦舂刑的正式刑等。
《汉书·惠帝纪》，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８８页。

完刑在秦代之所以只指“不加肉刑”而不包括“髡剔（即髡刑）”是因为：“（髡刑）不是国家的法定刑罚，而是实行于家庭中的
‘私刑’……仅仅是在很狭窄的范围内而加以使用的，新出土的秦简中也很少有反映。”（栗劲：《秦律通论》，第２５３页）

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１６页。

李均明：《简牍法制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１页。



符合秦律的判罚原则，而后面的“城旦舂□□□ ”很可能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单从史料记载的秦代各类城旦舂刑的次数来看，完为城旦舂和黥为城旦舂都远远多于其他城旦

舂刑。其原因有二：首先，秦代劳役繁重，如果过度使用较重的肉刑会大大降低罪犯的劳动能力，这对
国家不利。其次，西汉早期的情况也和秦代相似（见附表一）。张家山汉简虽然有“有罪当黥，故黥者
劓之，故劓者斩左止（趾），斩左止（趾）者斩右止（趾）。八八”①这样关于肉刑刑等的记载，但是也有关
于各类城旦舂刑刑等的明确记载：“告不审及有罪先自告，各减其罪一等，死罪黥为城旦舂，（黥为）城
旦舂罪完为城旦舂，完为城旦舂罪 鬼薪白粲及府（腐）罪耐为隶臣妾……一二八”②即死罪之下分别
是黥城旦舂和完城旦舂。据此可推知，在秦代的整个刑罚体系中，黥为城旦舂和完为城旦舂是法律规
定的两个正式刑等，因此这两种刑罚频繁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黥劓城旦舂和斩黥为城旦舂在当时
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刑等，原因如下。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偷盗罪的完整简文：

　　“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可（何）谓“驾（加）罪”？·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有（又）黥以为

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 （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

一钱， （迁）之。求盗比此③。

这里的“不盈五人”当指五人以下、两人以上（包括两人）的团伙犯罪。当这个规模的团伙偷盗超过六
百六十钱时，会被判处黥劓为城旦舂的刑罚。而根据简文（１）可知，一个人偷盗六百六十钱以上会被
判处黥为城旦舂。简文也明确记载黥劓为城旦舂属于“驾（加）罪”，即当五人以下的团伙作案时，可能
会将黥为城旦舂加重为黥劓城旦舂。因此，黥劓为城旦舂不是正式的刑等。从简文（７）来看，“以故罪
（群盗）论，斩左止为城旦”，则群盗的法定量刑是斩左趾为城旦舂。从案情来看，（７）简是犯人因过失
犯罪，（９）简则是有组织和预谋的犯罪。根据秦律的原则，故意犯罪会加重惩罚，很有可能会在法律规
定的基础上加重惩罚，于是斩为城旦舂刑便加重为斩黥为城旦舂。因此，笔者认为黥劓城旦舂和斩黥
城旦舂并不是秦律规定的一个正式刑等，它只对当时的法律起补充作用。

从上文可知，斩（左趾）城旦舂是当时的一个正式刑等。而韩树峰先生认为斩城旦舂不是一个正
式刑名（即刑等）④。其理由是：首先，根据“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有（又）黥以为城旦”，判
断“群盗赦为庶人，将盗戒（械）囚刑罪以上，亡，以故罪论，斩左止为城旦”中的斩左趾为城旦是斩左
趾、黥为城旦的省称。其实韩先生忽略了第一条简文中斩左趾又黥为城旦是“驾（加）罪”，即该刑罚是
斩为城旦舂的加刑。其次，简文明确记载“以故罪论（即按群盗罪论处）”的法定量刑是斩左止为城旦，

韩树峰先生似乎忽略了“以故罪论”四字对理解简文的重要性。另外，韩文还说：“《汉简·奏谳书》记
载一个女子在丈夫死后与他人通奸如何处罚时，引到一条故律：‘弃市之次，黥为城旦舂。’”于是根据
“故律”二字和该案例在《奏谳书》中的排序得出“死刑之后即为黥为城旦舂的律文，并非汉政府所设，

系继承前代而来”的结论。而《奏谳书》中关于这条律文原文是：“故律曰：死夫（？）以男为后。毋男以
父母，毋父母以妻，毋妻以子女为后。律曰……教人不孝，次不孝之律。不孝者弃市。弃市之次，黥为
城旦舂。一八二”⑤因此，韩先生说“弃市之次，黥为城旦舂”是“故律”明显是错误的，因为“律曰”二字
恰好说明这是汉律，且可与《二年律令·贼律》“子牧杀父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三五……

教人不孝，三六黥为城旦舂。三七”⑥的记载互证。因此“弃市之次，黥为城旦舂”肯定为汉律无疑。

我们不能根据这条汉律简文来确定秦代的死刑之下是黥为城旦舂，而否定斩左趾为城旦舂是正式
刑等。

·７２·

①

③

④

②⑤⑥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２１、２６、１０８、１３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９３页。

韩树峰：《秦汉刑徒散论》，《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秦代还有其他以“城旦（舂）”字样命名的刑罚，如“系城旦（舂）某岁”①、“城旦（舂）司寇”（见后
文）、“城旦黥”②，这些刑罚并不能算是城旦舂刑的一种③。但如果加上完为城旦舂、黥为城旦舂、黥劓
为城旦舂、斩左止（趾）为城旦舂等名称，则以“城旦（舂）”字样命名的刑罚多达七种，这势必会让人混
淆，更会造成执行过程中的不便。这些刑罚中的一部分到西汉初年仍然存在，如张家山汉简：“吏民
亡，盈卒岁，耐；不盈卒岁，毄（系）城旦舂。一五七”④等。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西汉继承了秦代刑
罚烦琐复杂的特点。

附表一　秦、西汉初期城旦舂频次表⑤

秦代 西汉初期

完城旦舂

刑城旦舂

黥

城

旦

舂

黥

劓

城

旦

舂

斩

城

旦

舂

斩

黥

城

旦

舂

刑

城

旦

舂

＊⑥

完城旦舂

刑城旦舂

黥

城

旦

舂

黥

劓

城

旦

舂

＊
＊

斩

城

旦

舂

斩

左

趾

城

旦

舂

刑

城

旦

舂

＊

８
１３　 ２　 ２　 １　 ５

２３
２７

３７　 １　 １　 ４　 ６

４９

　　注：＊这里的“刑城旦舂”当指某一具体“肉刑＋城旦舂”的省称。

＊＊此处的黥劓城旦舂是根据《奏谳书》推断得出，详见《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９４页。

二　作为刑徒名称的城旦舂———以里耶秦简为例

当“城旦舂”用来指代罪犯时，分类标准便由是否受肉刑转变为以年龄和身高为准。根据出土简
牍，城旦被分为小城旦、城旦、丈（仗）城旦三类，舂则被分为舂和小舂两类。

１．城旦
其一，小城旦。
小城旦的“小”字有两层含义：一、年龄，其含义与秦汉时期关于“大男、大女”和“小男、小女”的称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如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葆子狱未断而诬告人，其罪当刑为隶臣，勿刑，行其耐，有（又） （系）城旦六岁。”“当耐为隶臣，以
司寇诬人，可（何）论？当耐为隶臣，有（又） （系）城旦六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１１９、１２１
页）里耶秦简：“隶妾墼（系）舂八人。ＣⅢ８－１４５”“八人 （系）舂。ＢⅠ８－１５３１”［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１卷），武
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４、３５１页］

如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人臣甲谋遣人妾乙盗主牛，买（卖），把钱偕邦亡，出徼，得，论各可（何）殹（也）？当城旦黥之，各畀
主。”“人奴擅杀子，城旦黥之，畀主。”（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９４、１１０页）

关于“系城旦（舂）某岁”，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其一，徐世虹先生：“它（系城旦舂）与‘刑为城旦舂’、‘完为城旦舂’的根本区
别在于‘系’，它是拘系之义，并不是附加刑，与后者的‘刑（肉刑）’、‘完（免除附加刑）’完全不同……只有超越了系城旦舂的
上限（六年），被判为完城旦舂之后，被加刑者才变为城旦舂刑徒。”即系城旦舂刑不是城旦舂刑中的一种（徐世虹：《“三环
之”、“刑复城旦舂”、“系城旦舂某岁”解———读〈二年律令〉札记》，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６辑，第８６～８７
页）。其二，游逸飞先生：“秦汉律令里的‘系城旦舂’疑为有期刑，与没有刑期的‘城旦舂’不同……（系城旦舂）可分为正式与
非正式两种。第一种‘系城旦舂’的功能为‘抵偿金钱或劳役’：是以一定期限的城旦舂劳役来抵偿金钱或劳役的刑罚，是不
正式的有期刑。第二种‘系城旦舂’的功能为‘调节刑’：凡为使刑罚轻重适度，而衍生的新刑罚皆可称‘调节刑’，是正式的有
期刑……第三种‘系城旦舂’的功能为‘总名’：包含了上述两种‘系城旦舂’，确立‘系城旦舂’在刑罚体系的地位。”（游逸飞：
《说“系城旦舂”———秦汉刑期制度新论》，台北《新史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总之，两位学者的观点虽有差异，但都认为“系城旦
舂”不是“城旦舂”。关于“城旦（舂）司寇”，本文后面会进一步阐释。关于“城旦黥”，《睡虎地秦墓竹简》解释为：“应指与城旦
相同的黥刑。古时黥刑刺墨的位置和形式可有不同，城旦黥是按城旦刺墨的方式施黥。”（第９４页）即“城旦黥”是黥刑的一
种，而不是城旦舂刑的一种。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３０页。

此表的统计数据来源于云梦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奏谳书》。

其中龙岗秦简中仅有一例：“鞫之，辟死论不当为城旦，吏论失者已坐以论。九月丙申，沙羡丞甲、史丙免辟死为庶人。”按辟
死平反后为禁苑之“隐官”，而隐官一般由受过肉刑但被平反或免罪的人担任，故此处的城旦是“肉刑＋城旦”的省称（刘信
芳、梁柱编著：《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５～４７页）。



谓有关。大男、大女年龄在１５岁以上（包括１５岁），小男、小女年龄在１５岁以下①。其中大男和大女
属于成年人，小男和小女属于未成年人。根据《居延新简》收录的简文，“小男”和“小女”分别包括使
男、未使男和使女、未使女。使男和使女，年龄在７岁至１４岁；未使男和未使女，年龄在２岁至６岁。
王子今先生认为“使男”“使女”和“未使男”“未使女”的“使”字，可以理解为具有了基本劳作能力②。
因此，小城旦应当是指小男中被判城旦刑的使男，概括地说即被判城旦刑的未成年人。二、身高，睡虎
地秦简有“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③的记
载。因此，小城旦也指身高不满六尺五寸的被判城旦刑的罪犯，理论上来说，他们的身高只有在五尺
二寸以上才能参加劳作。
小城旦主要是在少内、田官等处服劳役，同时也从事一些其他劳役：

　　（１４）·小城旦九人。ＦⅠ其一人付少内。ＦⅡ六人付田官。ＦⅢ　一人捕羽：强。ＦⅣ一人与吏上计。ＦⅤ

８－１４５④

（１５）·小城旦十人。ＣⅠ其八人付田官。ＣⅡ二人载粟输。ＣⅢ８－１６２⑤

（１６）丗年（公元前２１７年）十月辛卯朔乙未，贰春乡守绰敢告司空主，主Ⅰ令鬼薪轸、小城旦乾人为贰春乡捕

鸟及羽。羽皆已Ⅱ备，今已以甲午属司空佐田，可定薄（簿）。敢告主。Ⅲ８－１５１５⑥

其二，丈（仗）城旦。
睡虎地秦简有“仗城旦勿将司”等语，整理小组解释为：“仗，疑读为杖。老人持杖，故古时称老人

为杖者。《论语·乡党》：‘杖者出。’孔注：‘杖者，老人也。’”⑦《里耶秦简牍校释》：“丈城旦，老年城旦，

亦作‘仗城旦’。”⑧使其含义更加明确。那么秦代多少岁才算“老”呢？我们可以根据当时人们服役的
年龄上限来推断。《汉旧仪》：“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仕
伍，年六十乃免者。”⑨因此“老”应指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丈（仗）城旦的劳役也比较多，如备车：

　　（１７）廿九年（公元前２１８年）八月乙酉，库守悍作徒薄（簿）：受司空城旦四人、丈城旦一人、舂五人、受仓隶臣

一人。·凡十一人。ＡⅠ
城旦二人缮甲□□。ＡⅡ城旦一人治轮□□。ＡⅢ城旦一人约车：登。ＡⅣ丈城旦一人约车：缶。ＢⅠ隶臣

一人门：负剧。ＢⅡ舂三人级：姱、□、娃。ＢⅢ
廿廿年（按：此处恐有误）上之 Ｃ８－６８６＋８－９７３瑏瑠

“约车”，即备车，其性质应该相当于车夫。还有从事修葺传舍的重活的：

　　（１８）丗年（公元前２１７年）十月辛亥，启陵乡守高 Ⅰ守司空仗城旦二人。Ⅱ二人治传舍：它、骨。Ⅲ８－

８０１瑏瑡

从睡虎地秦简来看，虽然秦律“已经有了敬老思想的萌芽”，但是“老者一旦遭到告发，是得不到充分保
护的”瑏瑢。因此里耶秦简中出现不少关于丈（仗）城旦的记载便十分正常了。古代律令中对老、疾者优
恤是以其缺乏适应刑罚能力为理由的，丈（仗）城旦的数量应该少于其他城旦舂。
其三，城旦。
根据上文可知，城旦的含义也有两层：一、指年龄在１５～６０岁之间的被判城旦刑的罪犯；二、指身

高在六尺五寸以上的被判城旦刑的罪犯。城旦的数量应远远多于其他类型的城旦舂，如：

　　（１９）戌有罪为鬼薪。ＡⅠ齰城旦。ＡⅡ赢城旦。ＡⅢ欬城旦。ＡⅣ瘳城旦。ＡⅤ滕司寇。 ＢⅠ懀司寇。

ＢⅡ８－５３３瑏瑣

（２０）丗年（公元前２１７年）八月贰春乡作徒薄（簿）。ＡⅠ城旦、鬼薪积九十人。ＡⅡ仗城旦积丗人。ＡⅢ舂、

白粲积六十人。ＡⅣ隶妾积百一十二人。ＡⅤ·凡积二百九十二人。ＢⅠ８－１１４３＋８－１６３１瑏瑤

（２１） 城旦鬼薪百 ８－２４２３瑏瑥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⑨

瑏瑢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６５～６６页。

王子今：《两汉社会的“小男”“小女”》，《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⑦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３２、５３～５４页。

⑤⑥⑧瑏瑠瑏瑡瑏瑣瑏瑤瑏瑥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１卷），第８５、９３、３４３、２０３、２０３、２２９、１７５、２８３、４６６页。

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８５页。

堀毅：《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９１页。



由于数量庞大，且在体力等方面占有优势，城旦应是城旦舂的主体，也是秦代劳役的主要成员之一。

２．舂
其一，小舂。
《里耶秦简牍校释》将小舂解释为“未成年的‘舂’”①显然过于简略。根据前文，“小舂”还应指身

高不满六尺二寸的“舂”，且理论上来说，只有在身高达到五尺二寸时才参加劳作。据统计，小舂在城
旦舂中的数量大概仅多于丈（仗）城旦，其劳役内容几乎和其他城旦舂一样：

　　（２２）·小舂五人。ＦⅥ其三人付田官。ＦⅦ一人徒养：姊。ＦⅧ一人病：□。ＦⅨ８－１４５②

（２３）小舂五人， ＢⅢ其三人付田。 ＢⅣ８－２３９③

都是被分配到田官或从事其他劳役（见附表二）。
其二，舂。
很显然，舂的含义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指年龄在１５～６０之间的被判舂刑的罪犯；二，指身高在六

尺二寸以上的“舂”。舂的数量也十分庞大：
　　（２４） 启陵乡守恬付少内守华。８－５８

舂五十九人。８－５９④

（２５）城旦、鬼薪十八人。ＡⅠ小城旦十人。ＡⅡ舂廿二人。ＡⅢ小舂三人。ＢⅠ８－１５６６背⑤

（２６） 舂十七人 Ⅰ 吏上事守府。□ Ⅱ 务：哀。 Ⅲ８－２１４４⑥

在乡这样的基层社会中，动辄一次性调动几十名成年女性罪犯，可见秦代妇女服刑做劳役是十分常见
的事情。同时，舂所做劳役和其他城旦舂也没有多大差别。
秦简中并没发现关于“丈（仗）舂”的记载，其可能性大概有以下两种：一、目前还没有出土关于记

载“丈（仗）舂”的秦简。笔者认为这一可能性比较小，因为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以及西汉早期的简牍
中有大量关于各类罪犯的记载，尤其是里耶秦简和睡虎地秦简几乎囊括了目前已知的所有的罪犯类
型，不可能偏偏遗漏“丈（仗）舂”。二、虽然秦简中看不到把妇女作为直接优恤对象的规定，但从承担
的捐税、徭役来看，由国家权力科罚于妇女身上的负担比较轻⑦。且根据张家山汉简记载，汉初的刑
罚对妇女有一定的“恤刑”原则⑧，而这很有可能是继承了秦律的精神。因此，由于敬老思想和“恤刑”
原则的影响以及年老的妇女很难承受繁重劳役的现实，秦代可能不存在“丈（仗）舂”这一类罪犯。

附表二　各类城旦、舂的服役情况⑨

小城旦 城旦 仗城旦 小舂 舂

任务或去向

付少内

付田官

捕羽＊
载粟输

与吏上计

徒养＊
负土＊

缮甲＊
治输＊
约车＊
捕献　
捕羽＊
治邸＊
付畜官＊

约车＊
治传舍＊
负土＊

付田官

徒养＊

付少内

级＊、 （作）务＊
捕羽＊
为席＊
负土＊
徒养＊

　　注：凡标有＊的任务均指由指定的城旦舂完成。

根据里耶秦简统计，各类城旦舂所从事的劳役种类较多（如附表二），其劳役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当从事一些普通的劳役时，几乎不考虑性别、年龄、身高等因素。如上述材料所记载的从事

农业生产的罪犯不仅有小城旦、小舂，也有城旦和舂。再如：“三人负土：轸、乾人、央刍。ＡⅠ二人取
城□柱为甄庑：贺、何。ＡⅡ三人病：骨、駠、成。ＡⅢ一人徒 Ｂ８－７８０”瑏瑠“四人负土：臧、成、駠、骨

·０３·

①

⑦

⑧

⑨

②③④⑤⑥瑏瑠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１卷），第８８、１４５、１２０、４２～４３、３６２、４３６、２２５页。

堀毅：《秦汉法制史论考》，第１９８页。

夏增民：《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推论汉初女性社会地位》，《浙江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此表材料来源于陈伟主编的《里耶秦简牍校释》（第１卷）。



Ⅲ８－１１４６”①根据简文（１６）、（１８）可以确定的是，乾人为小城旦，骨为杖城旦，而央刍则是舂②，他们性
别、年龄不同但均在从事背土的劳作。
其实，年龄和劳役难易程度是当时法律规定的分配劳役的参考标准之一。里耶秦简“御史令曰：

各苐（第）官徒丁【粼】 Ⅰ勮者为甲，次为乙，次为丙，各以其事勮（剧）易次之。Ⅱ８－１５１４”注曰：“第，
品第、评定。官徒，官府的徒隶。粼，疑读为龄。丁龄即丁年，《文选·答苏武书》注：‘丁年，谓丁壮之
年也。’剧，难。与‘易’相对。”③由于律文残缺，可将其意译为：“御史下令规定：根据官府徒隶的年
龄……（和所作劳役的难易程度）来评定其等级，最难的为甲等、其次为乙等、其次为丙等。”关于里耶
秦简中“徒隶”的身份，应指城旦舂、隶臣妾、鬼薪白粲这三类罪犯④。因此，秦代虽已经把年龄和劳役
的难易作为分配劳役的参考标准，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已经被变通了。可见，以严密、残酷著称的秦法
在执行的过程中并非十分死板。
其次，当从事具有较高技术要求的劳役时，一般由指定的（或有某种特长）的罪犯来完成，且有一

定的性别分工。城旦主要负责一些室外且对体力和技术要求较高的劳役，如捕羽、治传舍。舂则主要
负责纺织等劳役，如简文（１７）。如下史料还可作为以上论断的佐证：

　　（２７）受司空鬼薪 Ⅰ其五人求羽：吉、□、哀、瘳、嬗。一人作务：宛。 Ⅱ８－２０３４⑤

“求羽”可能就是“捕羽”，即捕鸟。据简文（１９）可知瘳为城旦，可见在此处鬼薪和城旦一起劳作，做同
样的劳役。而“作务”就是“从事商品的手工业生产”⑥。

　　（２８） 人缮官府：【罗】。Ⅰ８－５６７
二人缮官府：罗，梬。Ⅱ８－５６９⑦

多处简文提到一名叫“罗”的罪犯从事修缮官府的劳役，可见他应该比较擅长这一劳作。
　　（２９）八人 （系）舂。ＢⅠ二人织：欧、娄。ＢⅡ四人级：不耆、宜、劾、它人。ＢⅢ　二人与上功吏：皆、狼。ＢⅣ
二人求蓾：受、款。ＢⅤ８－１５３１⑧

“织”和“级”都是与纺织有关的活动，“蓾”即“作履苴草”⑨，可见“求蓾”也是与女红相关的活动。
而这些活动都是由女性来完成的。
不仅城旦舂在服劳役时没有按照刑等、性别等因素来分类，当时的鬼薪白粲、隶臣妾等在服劳役

时也没有被特意区别开来，而是将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等罪犯混合在一起劳作：
　　（３０）丗年（公元前２１７年）八月贰春乡作徒薄（簿）。ＡⅠ
城旦、鬼薪积九十人。ＡⅡ仗城旦积丗人。ＡⅢ舂、白粲积六十人。ＡⅣ隶妾积百一十二人。ＡⅤ
·凡积二百九十二人。ＢⅠ
丗人甄。ＢⅡ 六人佐甄。ＢⅢ 廿二人负土。ＢⅣ 二人□瓦。ＢⅤ ８－１１４３＋８－１６３１瑏瑠

这么多的罪犯仅从事四个工种的劳役，他们必定被混合在一起劳作。
　　（３１）三人负土：轸、乾人、央刍。ＡⅠ二人取城□柱为甄庑：贺、何。ＡⅡ三人病：骨、駠、成。ＡⅢ　一人徒

Ｂ８－７８０瑏瑡

从前文我们可知，乾人为小城旦、央刍为舂、骨为杖城旦，而简文（１６）也明确记载轸为鬼薪。以上两条

·１３·

①

②

④

⑥

③⑤⑦⑧⑨瑏瑠瑏瑡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１卷），第２８４、３４２、４２１、１８０、３５１、３５１、２８３、２２５页。
《里耶秦简牍校释》中有“丗一年（公元前２１６年）三月癸酉，贰春乡守氐夫、佐壬出粟米八升食舂央刍等二 Ⅰ令史扁视平。

Ⅱ８－１５７６”（第３６４页）的记载，可见央刍是舂。

学术界关于里耶秦简中“徒隶”的身份的认识不尽相同，李学勤先生认为：“徒隶就是隶臣妾、城旦舂和鬼薪白粲。这些，从汉
代观念看，都是刑徒，其罪名由政府判加，人身为政府拘管。”（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期）李力先生则认
为：“里耶秦简所见‘徒隶’一词是一个泛称，既可以指奴隶，也可以指刑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李力：《论“徒隶”的
身份———从新出土里耶秦简入手》，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８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６页）曹旅
宁先生在李学勤先生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里耶秦简中，徒隶指城旦舂、隶臣妾、鬼薪白粲，又能被政府所买卖，具
有罪犯奴隶的性质。其刑期是终身的。”［曹旅宁：《释“徒隶”兼论秦刑徒的身份及刑期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王健先生认为：“秦时到西汉两种‘徒隶’含义并存，一种是官徒隶（含有隶臣妾等几种刑名）；一种
是私徒隶，即人臣妾。所以买徒隶是买其中的———人臣妾（私人奴婢），而不是买刑徒。”［王健：《从里耶秦简看秦代官府买徒
隶问题（论纲）》，“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会议”论文，西安，２００９年］笔者在文中采用
曹旅宁先生的观点。

于豪亮：《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４１页。



简文是明确记载城旦舂同鬼薪白粲、隶臣妾混合在一起进行劳作的证据。睡虎地秦简中还有城旦舂
同下吏、舂司寇等判罚更轻的罪犯一起劳作的记载：

　　（３２）城旦舂、舂司寇、白粲操土攻（功），参食之；不操土攻（功），以律食之①。

（３３）隶臣、下吏、城旦与工从事者冬作，为矢程，赋之三日而当夏二日②。

因此，笔者认为秦代的罪犯在劳作时具有混合役使的特点，而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按照刑罚轻
重、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分类进行劳作。
最后，秦代社会充斥着大量的刑徒，而且存在着大量役使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情况。里耶秦简中

有大量关于罪犯数量的记载，如“凡八十七人”、“卌七人”、“五十二人”、“凡积二百九十二人”③。同
时，我们还经常能看到“小城旦九人”、“小舂五人”、“小城旦十人”甚至“仗城旦丗人”的记载④。这些
罪犯的最终去向都是都乡、启陵乡、贰春乡等基层组织，可见当时的刑徒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这
与《汉书·刑法志》关于秦代“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记载是一致的，可以说秦王朝已经把全国都变成
了一个大监狱⑤。

从上可知，秦代罪犯在服劳役时并没有按照刑等、性别等因素将其分开服役。在进行一些技术要
求较低的劳作时，各类罪犯都可能参与，不论其性别、年龄、刑等和是否有某种技能。当进行一些技术
要求较高的劳作时，会指定那些有某种特长或技能的罪犯去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刑等、性别和年龄等
因素仍然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因此，笔者认为以“劳役的轻重为刑罚轻重的标准”⑥是不符合秦代
的实际情况的。既然城旦舂在服劳役时与其他类型的罪犯并无差别，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
里？这将是下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三　城旦舂与其他罪犯的主要区别

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颇多，但大多只述及两点：第一，与判罚较轻的罪犯相比，城旦舂的
行动自由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⑦；第二，其服装、配戴的刑具以及口粮配给与其他罪犯有差别⑧。笔者
认为这一问题还极有深入讨论的必要，因为以上观点忽略了城旦舂与其他罪犯两点十分重要的不同，

即收没妻、子和在服役过程中受其他较轻刑等罪犯的监管。如果不能把握这两点的话，就容易陷入
“城旦舂与其他罪犯没有本质区别”的认识误区。现就这两点详述如下。

１．收没妻、子
据睡虎地秦简：

　　（３４）“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子小未可别，令从母为收。”·可（何）谓“从母为收”？人

固买（卖），子小不可别，弗买（卖）子母谓殹（也）⑨。

·２３·

①

③

⑤

⑥

⑦

⑧

②⑨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３３、４５、１２１页。

④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１卷），第８４、１１５、１１６、２８３，８５、８５、９９、２８３页。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５４页。

认同“劳役的轻重为刑罚轻重的标准”的学者主要有：１．于豪亮：《秦简中的奴隶》，见《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

第１３１～１３２页；２．高恒：《秦律中的刑徒及其刑期问题》，《法学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６期，后收入氏著《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
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３．徐鸿修：《从古代罪人收奴刑的变迁看“隶臣妾”“城旦舂”的身份》，《文史哲》１９８４年
第５期；４．栗劲：《秦律通论》，第２６４、２７９页；５．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战国秦汉卷，第１５９页；６．韩树峰：《耐刑、徒刑关
系考》，《史学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２期。认为还有其他衡量标准的学者：１．李裕民：《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奴隶制》，中国考古学会
编辑：《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１９７９），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２．林剑鸣：《“隶臣妾”辨》，《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

２期；３．张金光：《关于秦刑徒的几个问题》，朱东润等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１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４．张传汉：
《略论秦代隶臣妾的身份问题》，《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５年第４期；５．杨升南：《云梦秦简中“隶臣妾”的身份
和战国时秦国的社会性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就目前情况来看，赞同“劳役的轻重为刑罚
轻重的标准”的观点仍占主流。

由于城旦舂是比较重的刑罚，其行动也受到严格限制：“舂城旦出 （徭）者，毋敢之市及留舍阓外；当行市中者，回，勿行。”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５３页）即城旦舂外出服劳役时，不得经过市场、不准在市场门外休息。西
汉初年也有类似规定。

关于各类罪犯的刑具、服装以及口粮配给的区别可参看张金光《秦制研究》第５２４～５２５页的表一和第５３２页的表三。



可知，处以完为城旦刑就要收没妻、子。这也许正是秦代罪犯中有大量女性和未成年人的主要原因之
一。罪犯的妻、子被没入官府后就可以买卖。除简文（３４）可说明这一点外，里耶秦简中也多有记载，
如：

　　（３５）丗三年（公元前２１４年）二月壬寅朔朔日，迁陵守丞都敢言之：令曰恒以Ⅰ朔日上所买徒隶数。·问之，

毋当令者，敢言之。Ⅱ８－１５４①

（３６）丗二年（公元前２１５年）九月甲戌朔朔日，迁陵守丞都敢 Ⅰ以朔日上所买徒隶数守府。·问 Ⅱ８－

６６４＋８－１０５３＋８－２１６７②

简文（３４）同时也说明判为隶臣的罪犯不会被收没妻、子，相关的记载还有：
　　（３６）隶臣有妻，妻更及有外妻者，责衣③。

（３７）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

以为庶人④。

整理小组将“妻更”解释为“其妻为更隶妾”⑤，但这一说法“缺乏说服力”⑥。而“外妻”则指的是“具有
自由民身份的妇女”⑦。简文（３７）子女能以爵赎免“隶臣妾”，可见他们也是自由民。
秦简中关于鬼薪白粲的记载远少于城旦舂、隶臣妾等，更没有鬼薪白粲是否会被收没家人的记

载。但是我们仍可以根据睡虎地秦简中的蛛丝马迹窥得其端倪：
　　（３８）可（何）谓“家罪”？父子同居，杀伤父臣妾、畜产及盗之，父已死，或告，勿听，是胃（谓）“家罪”。

有收当耐未断，以当刑隶臣罪诬告人，是谓“当刑隶臣”。【·“葆子□□未断而诬告人，其罪当刑城旦，耐以为鬼

薪鋈足。”耤葆子之谓殹（也）。】⑧

“鋈足”意为截断罪犯的足部，是类似于“斩趾”的刑罚。同时，鬼薪也可以附加耐刑。即鬼薪可以附加
“斩趾”至耐的所有肉刑，而城旦刑主要附加斩趾、劓、黥等较重的肉刑。由此可知，鬼薪比城旦舂刑更
有弹性，使用范围更广。到了西汉早期才有鬼薪被收没妻、子的明确记载，张家山汉简：“罪人完城旦
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一七四”⑨据此，笔者认为秦代的鬼薪在收没
妻、子的范围上可能小于城旦，也有可能是不收没妻、子，但须没收财产。不如此，何以体现出城旦舂
与鬼薪白粲的轻重差异。
综上，秦代城旦舂与较轻的刑罚如隶臣妾等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是否没收和买卖其妻、子。与鬼

薪白粲的区别在于收没家人的范围不同，或只收其财产。至于其与死刑的区别就更明显了，即是否剥
夺罪犯乃至罪犯亲人的生命。同时，笔者认为像“鬼薪与城旦并无本质区别”瑏瑠、“即使单纯以耐鬼薪、

完城旦与刑隶臣相比较，也很难说孰轻孰重”瑏瑡等观点都忽略了城旦舂刑十分沉重的附加惩罚措施。

２．在服役过程中受其他较轻刑等罪犯的监管
简文（３４）是隶臣监管城旦的记载，如果城旦逃亡，隶臣将会受到判为完为城旦的严惩。不仅隶臣

可以监视城旦舂，而且其他罪犯也可以监视城旦舂：

　　（３９）毋令居赀赎责（债）将城旦舂。城旦司寇不足以将，令隶臣妾将。居赀赎责（债）当与城旦舂作者，及城

旦傅坚、城旦舂当将司者，廿人，城旦司寇一人将。司寇不 （足），免城旦劳三岁以上者，以为城旦司寇瑏瑢。

整理小组将“城旦司寇”解释为“城旦舂减刑为司寇者”，这一解释似乎不够完整。简文“司寇不
（足），免城旦劳三岁以上者，以为城旦司寇”说明城旦司寇是比城旦舂刑轻的刑罚。而“居赀赎责

（债）当与城旦舂作者，及城旦傅坚、城旦舂当将司者，廿人，城旦司寇一人将”则说明城旦司寇有监管
居赀赎债者和城旦舂等罪犯的责任，即每个城旦司寇可以监管二十个城旦舂等类型的罪犯。城旦司
寇不仅可以监管居赀赎债者、城旦舂等罪犯，还可监管鬼薪，这在里耶秦简中有所反映：

·３３·

①

③

⑥

⑦

⑨

瑏瑠

瑏瑡

②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１卷），第９３、１９７页。

④⑤⑧瑏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５２、５５、５３、１１９、５３页。

李力：《“隶臣妾”身份再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７８页。

吴荣曾：《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２页。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３２页。

韩树峰：《秦汉刑徒散论》，《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关于这一观点可参看于振波：《秦汉法律与社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３页。



　　（４０） 一年四月癸未朔己□， Ⅰ
城旦司寇一人， Ⅱ □薪廿人， Ⅲ８－２１５１①

（４１） 三月癸丑朔壬戌，【司空】□ Ⅰ
城旦司寇一人。 Ⅱ 鬼薪十九人。 Ⅲ８－２１５６②

以上两条简文残缺较为严重，但我们根据简文（３９）“一个城旦司寇可以监管二十个罪犯”的记载可知，

这里的鬼薪也要受到城旦司寇的监管。张家山汉简也有关于罪犯监管罪犯的记载：

　　（４２）司寇、隐官坐亡罪隶臣以上，输作所官。一五八③

也就是说，判刑较轻的司寇可以监督判刑较重的隶臣。

从以上简文可以看出：隶臣刑轻于城旦舂，故而可以监管城旦舂；城旦司寇刑轻于城旦舂和鬼薪，

故而可以监管城旦舂、鬼薪；司寇刑轻于隶臣，故而可以监管隶臣。因此，我们认为在秦和西汉早期判
刑较轻的罪犯有监管判刑较重罪犯的任务。城旦舂可以受到鬼薪、隶臣、司寇等类罪犯的监管，这是
城旦舂与其他类罪犯的重要区别之一④。这一事实也说明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即城旦舂的地位要
低于上述各类罪犯。

综上所述，秦代的城旦舂无论作为刑等还是罪犯名类都有其特殊之处。因此，韩树峰先生所谓
“在秦汉徒刑序列中，城旦舂、鬼薪白粲为一个等级，隶臣妾、司寇则属另一个等级，它们与死刑一起共
同构成了秦汉刑罚体系中的三个等级”的说法虽对秦汉法制史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仍有修正空
间：首先，时间上应不包括秦代，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秦代的城旦舂与鬼薪白粲还是有较大区别的。

如城旦舂会被收没妻、子，受其他判刑较轻的罪犯监管，行动自由会受到严格限制等。到西汉初年，鬼
薪白粲才会受到类似的制裁⑤。因此，西汉初年的城旦舂和鬼薪白粲更像是同一个等级的刑罚。其
次，使用范围上，这一观点应该专指法律层面的规定，若将其扩展到具体的罪犯劳役范围中就行不通
了。因为在劳役实践中所有罪犯都是混合劳作，而不是按照刑等来分配的；当从事有一定技能要求的
劳役时，技能因素是第一位的，性别、年龄、刑等等因素则是次要的。随着里耶秦简的陆续公布，学界
对秦律的研究会更加深入，对秦代城旦舂的认识也会日益明晰。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８—１０
作者张新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下转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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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⑤

②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１卷），第４３８页。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３０页。

睡虎地秦简中还有“仗城旦勿将司；其名将司者，将司之”（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５３页）的记载，

可见在一般情况下仗城旦是不需被监视的，只有被特殊对待的仗城旦才会被监管。

此处也许会让人认为汉代“鬼薪白粲”徒刑处罚要比秦代更为严重，进而产生与汉代刑罚发展的总趋势相矛盾的印象。需要
说明的是，笔者在此强调的是西汉初年的情况。虽然西汉刑律发展的总趋势是“轻简”刑罚，但西汉初年刑律之严酷不亚于
秦，如本文首段所引傅荣珂等人的论述可证明这一点。若将张家山汉简与相关秦简对比，我们会发现西汉初年的刑罚有时
比秦更加严酷，现略举几例：（１）云梦睡虎地秦简：“舂城旦出 （徭）者，毋敢之市及留舍阓外；当行市中者，回，勿行。”（睡虎
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５３页）（２）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家室居民里中
者，以亡论之。三〇七”［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５１页］秦代
城旦舂的行动受到较严格的限制，到西汉初年城旦舂、隶臣妾、鬼薪白粲的家人的行动也受到限制，其惩罚范围扩大了许多。
（３）龙岗秦简：“诸马、牛到所，毋敢穿穽及置它机，敢穿穽及置它【机】能害 人马、牛者 ， 虽未有杀伤殹（也），赀二甲；

杀伤马 与为盗 ， 【杀】人，黥为城旦舂；伤人，赎耐。”（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第

１０７页）（４）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诸马牛到所，皆毋敢穿穽，穿穽及置它机能害人、马牛者，虽未有杀伤也，耐为隶臣妾。

杀伤马牛，与盗同法。杀人，弃市。伤人，完为城旦舂。二五二”［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
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４３页］对比这两条简文，明显可以看出西汉初年的相关处罚比秦律严酷得多。《旧唐书》在评价
汉律时说其“尚行葅醢之诛，犹设锱铢之禁……刑措之风，以兹莫致”（《旧唐书·刑法志》，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１３４页）。

可见汉律仍然十分酷密，其“轻简”程度有限。而且汉初承秦代酷法之余烈，面临的政治形势又十分严峻，因此，汉初的部分
刑律比秦更严酷是有可能的，这与汉代刑律发展的总趋势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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